
1 

 

財政處 

壹、前言 

以107年施政計畫為藍圖，依據本處組織、職掌及業務推展需求，研提年度施

政目標與重點工作；由各業務承辦科分別就其業務範疇，研擬年度績效目標，規

劃具體實施方案，並訂定衡量指標及工作進度，據以實施。 

本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訂有 25 項，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2 項，依績效目標及進度在全體同仁的通力合作下。有關 107 年度執行績效，係各

業務承辦科分別按原訂之策略績效目標，逐項檢視執行成果，並依衡量指標進行

自我評量後，綜整整體績效評估報告。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總分 

績效面向 績效評分 

1.核心業務（60%） 57.15 

2.業務創新改良（1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複評

時由委員除以 2 計算） 

9.50 

3.人力（10%） 9.48 

4.經費（10%） 9.05 

5.整體施政績效（1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授權

審查委員由業務創新改良面向除以 2 所得分數酌予給分） 

8.13 

績效總分 93.31 

 

二、各面向績效分析 

（一）核心業務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充實財源，

建全財政，

支援重大縣

府建設（3%

） 

(1)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

歲入預算

執行率管

理(1%） 

95% 99.99% 105.25% 1 1.本府 107 年度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歲入預算數為新台幣 22

億 8,250 萬 8,000元。 

2.本府 107 年度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歲入實收數為新台幣 22

億 8,230 萬 6,710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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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預算數）×100% 

= （ 2,282,306,710 ／

2,282,508,000 ）

×100%=99.99%。 

(2)總體歲入

預算執行

率管理（2%

） 

90% 88.93% 98.81% 1.94 1.本府 107 年度總體歲入預算

數為新台幣 99 億 5,078 萬

4,000 元。 

2.本府 107 年度總體歲入實收

數為新台幣 88 億 4,934 萬

5,275 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 （ 8,849,345,275 ／

9,950,784,000）×100% 

=88.93%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4分。 

2.加強債務之

管理及調度

，健全地方

財政（3%） 

(1)未滿 1 年

公共債務

未償餘額

比率控制

（1%） 

100% 100% 100% 1 1.依公共債務法第 5條第 9項之

規定，縣（市）政府為調節庫

款收支所舉借之未滿一年公

共債務未償餘額，占各該政府

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比率不得超過 30%。 

2.經查本處 107年度未滿 1年未

償清債務餘額為新台幣 0

元，107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

算歲出總額為新台幣 103 億

8,207萬 4,000元。 

4.達成目標值：（一年以上未償

清債務餘額／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歲出總額）×100% 

=（0／10,382,074,000）×100% 

=0%（＜30%設定上限，達成目標

值） 

(2)1年以上公

共債務未

償餘額比

率控制（1%

） 

100% 100% 100% 1 1.依公共債務法第 5條第 4項之

規定，縣（市）政府所舉借之

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

算數，占各該政府總預算及特

別預算歲出總額比率不得超

過 50%。 

2.基上，本處為求慎重，做好風

險控管，避免債務數額大幅攀

升，乃設定 40%之上限，力求

控管在 100%目標值之內，而

期達到強化縣庫管理與提升

縣庫資金運用效率之目標。 

3.經查本處 107年度 1年以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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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清債務餘額為新台幣 11 億

9,000 萬元，107 年度總預算

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為新台

幣 103億 8,207 萬 4,000元。 

4.達成目標值：（一年以上未償

清債務餘額／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歲出總額）×100% 

=（1,190,000,000／

10,382,074,000）×100% 

=11.46%（＜40%設定上限，達成

目標值） 

(3)節省利息

支出（ 1%

） 

30% 95.47% 318.23% 0.85 1.本府 107 年度基金專戶納入

集中支付節省利息數為新臺

幣 1,292 萬 5,046元。 

2.本府 107 年度債務利息實支

數為新臺幣 714 萬 9,744元。 

3.達成目標值：（基金專戶納入

集中支付節省利息數／債務

利息實支數）×100% 

=（12,925,046／7,149,744）

×100%=180.77%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0.85分。 

3.提昇自有財

源，彰顯財

政自我努力

精神（3%） 

(1)行政罰鍰

及賠償收

入之執行

率控制（1%

） 

100% 220% 220% 0.85 1.本府 107 年度行政罰鍰及賠

償收入預算數為新台幣 1,959

萬 4,000 元。 

2.查本府 107 年度行政罰鍰及

賠償收入實收數為新台幣

4,326萬 3,060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43,263,060／19,594,000）

×100%=220%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0.85分。 

(2)規費收入

之執行率

控制（ 2%

） 

100% 115.63% 115.63% 1.8 1.本府 107 年度規費收入預算

數為新台幣 1 億 7,471 萬

3,000 元。 

2.本府 107 年度規費收入實收

數為新台幣 2億 201萬 8,793

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202,018,793／174,713,000）

100%=115.63%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8分。 

4.健全基層財

政，促進地

(1)執行貧瘠

鄉市補助

100% 100% 100% 1 1.本府 107 年度核定預算數為

新台幣 2,8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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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發展（2%

） 

計畫（ 1%

） 

2.查本府 107 年度補助執行數

為新台幣 2,850 萬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28,500,000／28,500,000）

×100%=100%。 

(2)執行縣統

籌分配稅

款補助計

畫（1%） 

100% 100% 100% 1 1.本府 107 年度核定預算數為

新台幣 3,648萬元。 

2.查本府 107 年度補助執行數

為新台幣 3,648 萬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36,480,000／36,480,000）

×100%=100%。 

5.訂定抽檢菸

酒業者作業

計畫，加強

稽查及取締

私劣菸酒工

作（4%） 

(1)維護酒品

衛生安全

，抽檢酒製

造業者（2%

） 

12 12 100% 1.95 1.107年度預定辦理抽檢家數為

12 家。 

2.107年度實際辦理抽檢家數為

12 家。 

3.達成目標值：（實際辦理抽檢

家數／預定辦理抽檢家數）×

100% 

=（12／12）×100%＝100%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5分。 

(2)維護菸酒

產銷秩序

，保障民眾

消費安全

，抽檢稽查

菸酒進口

業及買賣

業者（ 2%

） 

175 175 100%  

 

1.95 1.107年度預定辦理抽檢家數為

175家。 

2.107年度實際辦理抽檢家數為

175家。 

3.達成目標值：（實際辦理抽檢

家數／預定辦理抽檢家數）×

100% 

=（175／175）×100%＝100%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5分。 

6.辦理菸酒宣

導及災害演

練工作，保

障消費者健

康與安全（

3%） 

(1)舉辦菸酒

管理法令

宣導活動

（2%） 

10 10 100% 2 1.107年度預定辦理菸酒宣導活

動 10 場次。 

2.107年度實際辦理菸酒宣導活

動 10 場次。 

3.達成目標值：（實際辦理菸酒

宣導活動場次／預定辦理菸

酒宣導活動場次）×100% 

=（10／10）×100%＝100% 

(2)協同衛生

局、警察局

辦理假酒

中毒之通

報演練（1%

） 

1 1 100% 1 1.107年度預定辦理假酒中毒之

通報演練 1次。 

2.107年度實際辦理假酒中毒之

通報演練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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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方基層金

融業務督導

（2%） 

(1)輔導信用

合作社社

員大會之

運作（ 1%

） 

2 2 100% 1 1.107年度預定輔導地方金融業

者社員代表大會 2場次。 

2.107年度實際輔導地方金融業

者社員代表大會 2場次。 

3.達成目標值：（實際輔導地方

金融業者社員代表大會場次

／預定輔導地方金融業者社

員代表大會場次）×100% 

=（2／2）×100%=100% 

(2)輔導信用

合作社理

、監事會之

運作（ 1%

） 

15 15 100% 1 1.107年度預定輔導地方金融業

者會務 15場次。 

2.107年度實際輔導地方金融業

者會務 15場次。 

3.達成目標值：（實際輔導地方

金融業者會務場次／預定輔

導地方金融業者會務場次）

×100% 

=（15／15）×100%=100% 

8.加速縣有地

清理（2%） 

執行縣有土地

清查（2%） 

100% 100% 100% 1.9 依澎湖縣縣有土地清查計畫規

定辦理，本次清查計劃期間為

105年 8月 5日至 108年 6月 30

日止，依分季統計資料，計劃執

行至 107 年 9 月 30 日止，預定

清查筆數為 3819 筆，已清查筆

數計 4035筆，逾清查進度。3819

筆／計畫清查土地件數 4035 筆

×100%=105%。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分。 

9.處分縣有非

公用房地，

挹注財政收

入（2%） 

開發標售縣有

非公用房地業

務（2%） 

100% 22% 22% 0.42 1.107 年度歲入預算目標值為

5,000 萬元。 

2.107年度辦理出售土地收入金

額 1084萬 5,161元。 

3.達成目標值：（年度處分收入

／年度歲入預算目標值）

×100% 

= （ 10,845,161 ／ 50,000,000 ）

×100%=22%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0.42分。 

10.加強租金

催繳（2%） 

租金收繳率（

2%） 

100% 99.61% 99.61% 1.95 租金實收數 6,709,185／租金應

收數 6,735,338×100%=99.61%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5分。 

11.加強縣有

財產管理檢

核（2%） 

依澎湖縣縣有

財產管理檢核

要點辦理定期

檢核（2%） 

20 20 100% 2 實際檢核機關（單位）數 20／

預 定 檢 核 機 關 （ 單 位 ） 數

2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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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擴大「ｅ企

合成網」匯

款作業，提

昇行政效能

（3%） 

縣庫集中支付

採用「ｅ企合

成網」匯款比

例（3%） 

85% 87.71% 103.19% 3 1.107年度縣庫集中支付全部筆

數 6萬 2,425筆，採用「e企

合成網」匯款筆數 5萬 4,752

筆。 

2.達成目標值：（當年度縣庫集

中支付採用「e企合成網」匯

款筆數／當年度縣庫集中支

付全部筆數）×100% 

=（54,752／62,425）

×100%=87.71% 

13.加強支票

簽發及管理

（2%） 

簽發支票錯誤

作廢之比例（

2%） 

≦0.5% 0.38% 100% 2 1.本項達成目標值計算方式如

下：年度作廢支票數(不含因

其他業務單位作業錯誤造成

之作廢數)／簽發支票總數×

100%。 

2.錯誤作廢比例（29張／7,673

張）×100%=0.38%。 

3.達到目標值0.38%≦0.5%=100% 

14.擴大集中

支付服務效

能（2%） 

實施公庫集中

支付金額占歲

出總額之比例

（2%） 

96% 131.03% 136.49% 1.9 1.本項達成目標值計算方式如

下：年度實施公庫集中支付金

額／年度歲出總額×100%。 

2.（13,766,844,706／

10,506,917,387）×100% 

=131.03%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分。 

15.持續辦理

地籍圖重測

（2%） 

地籍圖重測辦

理筆數完成數

（2%） 

4,375 4,120 94.17% 1.84 107 年度內政部核定須完成

4,375 筆，實際完成 4,120筆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84分。 

16.辦理地籍

清理工作（

3%） 

依內政部規定

之筆數辦理（

3%） 

200 210 105% 3 107年度內政部核定須完成代為

標售筆數 200筆，實際完成筆數

210筆。 

17.加強地政

士及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

（2%） 

(1)不動產經

紀業廣告

及業務檢

查（1%） 

5 5 100% 1 計畫辦理：全年辦理 5 次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5 次。 

(2)地政士業

務抽查（1%

） 

9 9 100% 1 原定目標：全年辦理 9 人次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9 人次。 

18.未辦繼承

列冊管理土

地移請國有

財產署標售

（2%） 

列冊管理期滿

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移請國有

財產署辦理標

售（2%） 

150 153 102% 2 計畫辦理：全年辦理 150件。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153件。 

19.加強督導

各鄉市公所

耕地三七五

每年定期赴各

鄉市公所督導

檢查三七五減

1 1 100% 2 計畫辦理：全年辦理 1 次。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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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租（2%） 租業務（2%） 

20.地籍圖重

測區收取舊

權狀及發還

新權狀，節

省民眾往返

申辦時間（

2%） 

配合地籍圖重

測作業，派員

至重測區辦理

土地所有權狀

換發（2%） 

100% 100% 100% 2 1.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後，於

106年 12月 16日派員至重測

區之 2 個社區活動中心收取

民眾舊權狀。 

2.計西嶼鄉池東村 94 件、赤馬

村 68 件，合計 162 件。有效

減少民眾往返路程及櫃台等

候辦理時間，預估每人約節省

4 小時，總計約節省 648小時

。 

3.返所換製新權狀，另於 107 年

3 月 10 日再次下鄉發還民眾

。 

【核發數 162/申請數 162】×

100% 

21.辦理四維

路以北農業

區及公五、

公六以區段

徵收方式整

體開發（3%

） 

完成抵價地審

查 及 補 正

（3%） 

60% 60% 100% 2.9 1. 105 年 9 月 7 日由內政部召

開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會議，並

於同年 9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 1051308242 號函決議表

示原則同意辦理，復於 106年

1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0902 號函准予辦理範

圍報核。 

2. 本案於 106 年辦理範圍邊界

測量、召開協議價購說明會、

12 月召開區段徵收地價評議

委員會完竣。 

3. 另 107 年 2 月辦理協議價購

土地簽約(含土地所有權移轉

及實價登錄)及價款發放、5

月本府公告徵收，公告期間

5/11~6/11、6 月徵收補償費

現場發放 (6/13 高雄、6/14

台北、6/15及 6/19 澎湖) 並

於 9 月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

及地上物自行遷移完竣。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2.9分。 

22.土地徵收

作業（2%） 

依期限辦理發

放補償費及所

有權移轉（2%） 

100% 100% 100% 2 有關本府辦理土地徵收補 

償費發放時，皆依期限辦理發放

及所有權移權，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前辦理之一般徵收案件計

有 2案，  

1.一般徵收案件： 

 (1)107 年度本府辦理「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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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線(鼎灣-成功)道路拓寛工

程」，業依期限辦理補償費發

放及所有權移轉在案。 

 (2)107年度本府辦理經濟部所

屬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馬公

增建 4000CMD 海水淡化廠-送

水管線工程」，業依期限辦理

補償費發放及所有權移轉在

案。 

23.公地撥用

作業（2%） 

依期限辦理管

理機關變更登

記（2%） 

100% 100% 100% 2 107年度公地撥用合計 394筆，

並依期限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 

24.加強非都

土地管制使

用之查核（

2%） 

配合內政部通

報非都土地變

異點查核處理

通報程序（2%） 

100% 100% 100% 2 1.配合內政部通報非都土地變

異點查核處理通報程序，以加

強非都土地管制使用之查核。 

2.107 年度變異點計 57 件，經

各鄉市公所配合查報，合法變

異 46 件，違規變異 11 點。 

25.加強辦理

縣有耕地放

租（3%） 

依規辦理縣有

耕地放租公告

(3%） 

2 4 200% 2.9 107年度放租公告 4 次，出租土

地共 37筆，標租土地共 1筆。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2.9分。 

績效分數 57.15 

 

（二）業務創新改良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 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活化土地，促進

經濟發展（12%

） 

 

殯葬用地活化

變更為農牧用

地辦理標租作

業 完 成 1 筆

(12%) 

100% 100% 100% 11.5 本年度辦理 4次標租作業。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1.5分。 

2.增加服務項目

，達到簡政便民

目標（8%） 

主動協助民眾

辦理不動產成

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作

業(8%） 

100% 100% 100% 7.5 1.設置可上網功能之公用電腦 1

部，提供操作使用說明，供洽

公民眾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

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作業使用。 

2.另由承辦人員主動代替蒞所

民眾操作申報實價登錄作業

，其中包含土地 38件、建物 1

件、房地 7 件，合計 46 件，

有效縮短民眾因不諳系統操

作登打資料及疑問諮詢時間

，預估每人約節省 20 分鐘，

總計約節省 920 分鐘。 

【完成數 46/登錄數 4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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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7.5分。 

績效分數/2 9.5 

 

（三）人力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精實臨時人員

進用，強化服

務效能（2%） 

臨時人員精簡

率（2%） 

- -3.1％ - 1.5 （本年度第1季至第3季運(含地

政事務所)用人數平均值為31人

-前ㄧ年度第1季至第3季運用人

數平均值為32人∕前ㄧ年度第1

季至第3季運用人數平均值為32 

2.型塑學習型組

織，提升公務

人力素質（8%

） 

(1)必須完成

之 課 程 完

成比率（3%

） 

100% 100％ 100% 3 本所受考核人員（公務人員含地

政事所【含職員 53 人+約聘僱 7

人】）達成「必須完成課程」之

人數 60 人/受考核人員總數 60

人 

(2)參加性別

主 流 化 訓

練課程2小

時 以 上 之

人 數 比 例

（3%） 

100% 100% 100% 3 本所參加各項性別主流化訓練

課程 2小時以上之人數 60人/受

考核人員總數 60 人（達成比率

100％×3）＝3分 

(3)各項訓練

到訓率（2%

） 

100% 99% 99% 1.98 本所薦送參加各項訓練研習課

程，分配名額 86 人，到訓人數

85 人，到訓率 99%，得 2分。 

（85/86×2）＝1.98 

績效分數 9.48 

 

（四）經費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 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合理分配資源，增

進預算執行績效

（10%） 

各機關當年度

經常門預算執

行率（10%） 

95% 85.93% 90.45% 9.05 1.達成目標值：經常門預算實支

數/經常門預算數×100%=

（87,883,907/102,278,901）

×100%=85.93% 

2.達成度：85.93% / 95%=90.45% 

3.得分：90.45%×10=9.05 

績效分數 9.05 

 

（五）特殊事蹟(於年度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外，完成具挑戰性、高難度之重大事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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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上級重大經費補助，提供審查委員於整體施政績效項目酌予給分，無特殊事

蹟者免填。) 

榮獲內政部地籍圖重測 107 年度管考成績優等且為全國第一。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辦理 107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考評結果，優等前 6名依

序為澎湖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

政府及臺中市政府(並列第 6)，本府除於 106年度獲得優等(全國第 6名)，107

年度更植基於歷年來於地籍圖重測的優質水準表現，獲得地籍圖重測計畫管考全

國第一。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10%以內得免提列檢討）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達成度差

異 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略 

（一）核心業務面向 

9.處分縣有非公

用房地，挹注財

政收入（2%） 

開發標售縣有非

公用房地業務

（2%） 

-78 % 原因分析： 

1.107年度出售土地預算係參考 106年度土地售價及 

  申請案件預估編列，因縣議會認為縣有地標售不 

  永續，故本府以出售符合讓售規定之土地為原則 

  ，民眾確有需求提出申請時方辦理標售。 

2.1件申購案(約 1275 萬)繳款期限自 107年 12月 6

日至 108 年 1月 14 日止尚未繳納。 

因應策略： 

因土地標售需考慮永續，讓售則需民眾提出申請，

故土地出售收入會受上述因素影響，故已於 108年

度檢討調降目標值為 2000萬元。 

 

肆、績效總評 

本處 107 年度核心面向共有「充實財源支援重大縣政建設」、「加強債務之管理

及調度，健全地方財政」、「提昇自有財源彰顯財政自我努力精神」、「健全基層財政

促進地方發展」、「訂定抽檢菸酒業者作業實施計畫加強稽查及取締私劣菸酒工作」

、「辦理菸酒宣導及災害演練工作，保障消費者健康與安全」、「地方基層金融業務

督導」、「加速縣有地清理」、「處分縣有非公用房地，挹注財政收入」、「加強租金催

繳」、「加強縣有財產管理檢核」、「擴大 e 企合成網匯款作業提升行政效能」、「加強

支票簽發及管理」、「擴大集中支付服務效能」、「持續辦理地籍圖重測」、「辦理地籍

清理工作」、「加強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未辦繼承列冊管理土地移請國有

財產局標售」、「加強督導各鄉市公所耕地三七五減租業務」、「地籍圖重測區收取舊

權狀及發還新權狀，節省民眾往返申辦時間」、「辦理四維路以北農業區及公五、公

六以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發」、「土地徵收作業」、「公地撥用作業」、「加強非都土地

管制使用之查核」、「加強辦理縣有耕地放租」等 25 項策略績效目標，各項策略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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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標下計訂有 32 項衡量指標，業務創新面向計有「活化土地，促進經濟發展」、

「增加服務項目，達到簡政便民目標」等 2 項策略績效目標，年度終了檢討成效計

有業務面向 30 項衡量指標達成年度績效目標值，1 項衡量衡量指標因有未預期之原

因無法克服或情事變更，致未能達成度績效目標值，將檢討改進。 

人力面向「臨時人員精簡率」、「參加性別主流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之人數比例

」、「必須完成之課程完成比率」4 項衡量指標達成年度績效目標值，1 項「各項訓

練到訓率」到訓率達 100%，主要部分受訓人員因事故未到訓，將要求送訓業務科

應適時派員替補。 

經費面向「年度經常門預算執行率」未達績效目標，對於因中央補助款執行率

偏低部分，將依實際情形檢討改進。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榮獲內政部地籍圖重測 107 年度管考成績優等且為全國第一。 

榮獲 107 年度財政業務考核債務管理類考核成績第 5 名。 

參加 107 年度志願服務考核成績甲等。 

二、全力投入菸酒查緝工作 

為維護消費者健康，保障合法業者權益，本處特別以主動積極之精神投入查緝工作

，並訂定「本府 107 年度抽檢菸酒業者計畫」加強查緝工作。另為廣為宣導，積極

發布新聞稿 14 件，告知民眾勿購買私劣菸酒品，並辦理宣導菸酒管理相關法令活

動 10 場次。在稽查取締方面，定期派員抽檢、輔導大賣場、超級市場、傳統市場

、雜貨店等，共計 175 次；107 年度計查獲違規案件 10 件，查扣私菸 399,140 包，

私酒成品 43.95 公升，有效遏止私劣菸酒藉機流入市面，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強化縣庫財務調度，提升資金管理效能  

為提升縣府整體財務效能，減輕債息負擔，本處運用各項財務調度措施，以節省債

息支出或增加收益，其相關措施如下： 

（一）將縣府所屬之 25 個基金及專戶納入縣庫集中支付之範疇，以增加縣庫可調度

運用資金數額，提升本府整體資金運用及財務調度效益。經查 107 年度將本府

所屬基金及專戶納入集中支付統籌運用後，如以透支利率（0.945%）與核算各

基金及專戶之活期存款利率（0.08%）之利差（0.865%）推算，節省本府債息

支出新台幣 1,292 萬 5,046 元（107 年度撥付各基金專戶利息 1,195,380 元／

0.08% × 0.865%）。 

（二）向金融機構公開標借低利率資金，用於墊還高利率之縣政建設所需借款。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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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理借款公開比價作業後，107 年度節省債息支出新台幣 337 萬 9,500 元﹝

中長期借款 10 億元×(透支息 0.945%-公開比價利率 0.625%)=節省支出 325 萬

元；中長期借款 1.9 億元×(透支息 0.945%-公開比價利率 0.64%)=節省支出 57

萬 9,500 元﹞。 

（三）從嚴審核縣庫墊付款之支付，對收支對列部分，均應於收入實現後始得動支。 

（四）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由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之事務，其經費應按比例分

擔之。是以，由本府及各郷市公所共同提報而由本府負責執行之計畫，原則均

應由各公所依其須負擔之配合款比例，依規編列預算上繳本府，並於繳入後始

得辦理發包，否則得由縣統籌分配稅款予以扣回。 

（五）將所屬特種基金專戶餘裕資金挹注並支應縣庫需要，舒緩縣庫調度壓力。 

運用上開措施從事資金調度，縣府每年可大幅節省債息支出，有效達到提升縣

庫資金運用效率，減輕債息負擔之目標。 

四、加強財政作業電子化的推動 

藉由公庫服務網之推動與建置，有效結合內外部資源，並透過服務網相關子系統如

資料維護、單據製作、支票查詢，專戶存款等相關系統之建置與整合，預計於本年

決算完成後建置，並可獲致如下效益： 

（一）簡化人工作業降低成本 

（二）帳務電子化提高效率 

（三）減少人為疏失帳務準確 

（四）自行列印表單降低成本 

（五）集中管理檔案調閱簡易 

（六）即時控管追蹤單據狀態 

未來公庫業務將會儘速朝電子化方向努力，提供更為透明、便捷之服務環境與平台

，及時掌控庫款收入情形。 

五、妥籌財源支援縣政建設 

107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 99 億 5,078 萬 4,000 元、歲出 103 億 8,207 萬 4,000 元，歲入

歲出差短 4 億 3,129 萬元，除以賒借收入彌平外，允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措施，以

改善財政結構，如以本縣離島免稅購物商店發揮開源成效為例，107 年度挹注縣庫

逾 7,762 萬元。 

六、規劃司法新村縣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活絡公有地開發利用 

司法新村基地位於澎湖縣馬公市，並緊鄰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刻正辦理中華路散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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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地旁，規劃更新面積約 1.1 公頃，惟考量促進周邊地區整體發展，規劃範圍擴

大為司法新村周邊完整街廓(約 6.13 公頃），除期能有效引入民間公共投資建設資金

，擴大利基，減少政府部門財政負擔外，並希由實質空間再發展進而促成地域再生

，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本案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理先期規劃作業，106

年 8月「擬定馬公都市計畫(司法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擬定澎湖縣馬公市

司法新村、中華路散戶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及計畫圖已於 107年 6月 1日

公告實施生效在案。依上該擬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劃定 7處優先更新單元，依據土地

權屬及建築物使用向度，選擇其中之更新單元 2及更新單元 4進行委託招商，期以

附款式標售方式引入民間資金進行，創造多贏的契機。同時提升都市環境及景觀，

增進舊市區活化土地之效能及維護縣有財產權益。 

七、建立本縣報廢品 e 拍網拍賣系統，促進資源再利用，增裕縣庫 

鑒於為導入縣有財產之動產使用之正軌，發揮惜物愛物之精神，進而豐裕縣庫，設

置「報廢品Ｅ網拍拍賣系統」於 99 年 3 月 17 日正式上線使用，截至 107 年度(11

月底)，拍賣收入金額計 453 萬 6,766 元，成效良好。 

八、加強縣有土地管理運用，有效開闢財源 

（一）開徵 107 年縣有土地租金及使用補償金，金額分別為土地租金 550 萬 6,689 元

（486 戶）及使用補償金 120 萬 2,496 元（599 戶），成效良好。 

（二）辦理縣有土地清查工作及追收歷年使用補償金新台幣 15 萬 5,223 元。 

（三）本年度辦理讓售、標售縣有土地收入金額總計達新台幣 1,084 萬 5,161 元，有

效挹注縣庫收入。 

九、提昇庫款支付行政效率 

繼續積極推動「ｅ企合成網」之企業應付帳款資訊管理系統，107 年通匯作業減少

支票簽開 5 萬 4,752 張，撙節郵資約 91 萬 9,828 元成效優異。 

十、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減少紙張耗材印製 

規劃落實辦理 e 企合成網作業，透過網路主動通知民眾及同仁收款入帳之功能，全

力以無紙化作業為目標，107 年度共計 12,167 筆經網路主動通知民眾，成效優異。

同時自 98 年 8 月份起，將員工每月薪津明細表，直接改以 E-mail 方式傳送至個人

公務信箱，107 年度共計 3,158 件，反應及成效甚佳，誠為開創無紙化作業新紀元

十一、辦理 107 年度地籍圖重測，重測區域為西嶼鄉橫礁段、白沙鄉港子段、岐頭

段、瓦硐段等共 4 段，計畫辦理筆數 4,003 筆，面積為 224 公頃，實際完成筆數為

4,120 筆，面積 230.6520 公頃，並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辦理公告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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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07 年度地籍清理工作，辦理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公告計 210 筆，標

出土地及建物計 29 筆，得標金額總計新臺幣 41,367,182 元。 

十三、為讓土地能有效利用，減少產權不明之糾紛，積極辦理土地法 73 條之 1 規定，

將列管期滿之未辦繼承案件移請國有財產局標售，本年度預計辦理 150 件，實際

辦理 153 件。 

十四、107 年度本府辦理撥用計 394 筆，均依期限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十五、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後，於 106年 12月 16日派員至重測區之 2個社區活動中心

收取民眾舊權狀；返所換製新權狀，另於 107 年 3 月 10 日再次下鄉發還民眾。

計西嶼鄉池東村 94件、赤馬村 68件，合計 162件。有效減少民眾往返路程及櫃

台等候辦理時間，預估每人約節省 4小時，總計約節省 648小時。 

十六、設置可上網功能之公用電腦 1 部，提供操作使用說明，供洽公民眾辦理不動產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作業使用。另由承辦人員主動代替蒞所民眾操作申報實

價登錄作業，其中包含土地 38 件、建物 1 件、房地 7 件，合計 46 件，有效縮短

民眾因不諳系統操作登打資料及疑問諮詢時間，預估每人約節省 20 分鐘，總計

約節省 920 分鐘。 

十七、配合內政部通報非都土地變異點查核處理通報程序，以加強非都土地管制使用之

查核，依營建署國土利用監測系統偵測疑似變異點資料，實地查勘有無違反使用

情況，並於期限內上線辦理查報作業，107年度變異點計 57件，經各鄉市公所配

合查報，合法變異 46件，違規變異 11點。 

十八、設置本府受理申請一般農業區農牧用暨養殖用地興建住宅暨變更編定案單一窗口

，由本處受理申請，依非都市土地變更執行要點第 4 點規定，就 25 項應查詢事

項聯繫洽詢，免由申請人查詢，以提升行政效率及便民，本年度計受理 324件。 

十九、由本處受理申請一般農業區農牧用暨養殖用地興建住宅暨變更編定案，依非都市

使用管制規則第 28、30 條規定申請擬具之興辦住宅計畫應由目的主管機關（單

位）核准後再向本處由請用地變更，經整合由本處為受理申辦單一窗口，免由申

請人逐一申請。本年度總計受理 369 件。計可縮短 3 次審議流程約 15 天數。 


